
⾸先提醒⼤家留意，不可忘記，上次在分享約翰福⾳的時候，說到的讀聖經的原則。
讀聖經的《先決條件》：
1. 到主⾯前(約 5:39-40)
2. 相信聖經(約 5:47)
3. 立志遵⾏(約 7:17)

讀聖經的《實踐⽅法》：
1. 深入默想(約 6:63；14:26)
2. 住在主內(約 15:7；16:13)

讀聖經、聽講道，固然重要，但是事後，仍需深入默想。

讀聖經⼀定要懂得默想，因為這就是把神的話消化進去。這樣才會改變你的思想，
進⽽改變觀念，改變意識(感覺)...。

就如很多⼈都知道的，我們第⼀個屬靈的爭戰之戰場，就是在我們的思想。但是，
這不是靠著⾃⼰的掙扎就有⽤，⽽是，信入⽽安息在神的話語裡。如同⼤衛所說，《在
我敵⼈⾯前祢為我擺設筵席》，這不是指他，⼀開始打倒歌利亞時的興奮，⽽是指著，
經過⻑時間的爭戰，當他成為沙場老將，他完全知道了，得勝早就在主的裡⾯，就算
敵⼈還在⾯前，我們就可以擺慶功宴，因為主已經得勝，只要信入主的話語，⽀取主
的應許，順服主的帶領，我們注定必然得勝！這就是為何說，得勝不是靠著⾃⼰的掙
扎，⽽是，信入⽽安息在神的話語裡⾯！

〈詩篇 119 篇〉是全本聖經的中間，也是最⻑的⼀章聖經。其要點就是叫我們，
默想神的話語。其中最重要的禱告是，求主給我們悟性、智慧，好明⽩神的話語。對
主有認識，要開悟性。讀聖經養成習慣，需要聖靈幫助。

在⾄聖的真道上造就⾃⼰：主動⽤神的話幫助⾃⼰（改變⾃⼰的觀念），消化神
的話。養成愛主、跟隨主的⽣活習慣，比任何特殊經驗更重要。若要服事主，最好像
保羅，經過在阿拉伯曠野，專⼼領受神的話，有單獨與主親近的關係。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〈約翰壹書〉總共五章，是給我們《確據》：(約壹 5:11-13)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，
信奉神兒⼦之名的⼈，要叫你們知道⾃⼰有永⽣。

永⽣，不只是永遠的⽣命，更是指從神來的，主要給我們的，⼈本來就應該有的
⽣命。

約翰壹書告訴我們，我們⼀個真正信耶穌的⼈，就應當有完全的把握，確信我們
是屬於主耶穌的。這樣，我們就是「那沒有看⾒就信的有福了(約 20:29)」，比⽤⾁眼
看⾒，有更確定的信⼼。那麼，耶穌⽣命的確據，必然透過我們流露出來。......所以，
⼀個⼈信耶穌重⽣得救了，最好可以將〈約翰壹書〉背起來。

《約翰壹書－－牧師分享》



〈約翰福⾳〉和〈約翰壹書〉兩者有相關聯，前者寫給所有⼈，讓⼈看了，可以
信耶穌得救，得著主耶穌要給我們的⽣命；後者是寫給已經信耶穌得救的⼈，讓我們
有永⽣的確據，能使我們有把握、有平安，⽣命與主有連結，⾃然流露出耶穌⽣命、
愛、真理。

〈約翰壹書〉提到，真正信耶穌的⼈有三種記號：
1. 真理的記號：不隨從異端——基督徒最重要的記號。
2. 聖潔的記號：⾏事正直，不⾏不公不義的事。
3. 神愛的記號：不仇恨、不詭詐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〈約翰壹書〉寫作背景——⾯對異端─諾斯底主義(強調希臘哲學，流入兩個極端，
縱慾和禁慾)，對基督徒的信仰污染很嚴重，造成很⼤的謬誤。
上帝創造我們的靈魂、⾝體是完整的，得救也是全⼈得救，靈魂、⾝體都得救，與諾
斯底主義主張⾝體、靈魂分開完全不同。我們在地上活著會有爭戰，就是要⽤尊貴、
聖潔守著我們的⾝體，這是上帝給我們的使命。
〈約翰壹書〉第⼀章，告訴我們要認罪，因為神是光。(約壹 1:1-4)為整章作介紹....。

約壹，開頭到約壹 2:1-6，就已經把宗旨概要，⽅向性地交代清楚了。

〈約翰福⾳〉的開頭「太初有道……」與約翰壹書的開頭「論到從起初原有的⽣命
之道……」是相通的，同樣都是講「道」，可是到了〈約翰壹書〉不同，在於強調約
翰⽣命的⾒證。

「…我們所聽⾒、所看⾒、親眼看過、親⼿摸過的。(約壹 1:1)」就是指耶穌，約翰
講⾃⼰認識耶穌，跟主有⽣命連結，若是我們與他所說的話有連結，也就是跟主有連
結了，傳福⾳就是這樣，是⽣命的交流。
約翰壹書，說到兩種『罪』，⾃然認罪也當有兩種。『罪』這個字若是複數，指

⾏為——罪⾏；若是單數——多半指罪性。所以即便罪都認乾淨了，都不能忘記⾃⼰
是有罪性的⼈。

能像約翰⼀樣流露出耶穌的⽣命。那就是要進到主的光中，承認我們的罪，得到
赦免，信就得了赦免，「……必要赦免我們的罪，洗淨我們⼀切的不義」，可是⼜知
道我們有罪性。

如此⼀路認罪，信靠主赦免，⼀路承認我們有罪性，天天靠主恩典，與主同死同復活，
跟隨主到底。

(約壹 2:1-6)⼀個⼈信耶穌得救為什麼要有確據，知道⾃⼰有永⽣？確確實實有⽣
命，⽽且像約翰⼀樣摸到耶穌，我們靈裏也摸到耶穌。這樣，其他⼈會因著我們，⽽
正確認識耶穌，如果真正因著主的恩典(因著耶穌寶⾎功勞，承認⾃⼰的罪，在主的光
中)，我們同樣也會傳達出恩典，不會傳達錯誤。



「(約壹 2:2)若有⼈犯罪…，作了挽回祭」——不要等著罪變⼤，當還是⼩罪時，
就趕緊解決，立刻處理乾淨，因為耶穌為我們付了代價，這樣就能更認識祂。我們若
認識神，照著神所⾏的去⾏，就會住在主裡⾯，就能流露主的⽣命，⾒證主。

「(約壹 2:23)……認⼦連⽗也有了。」約翰真實與主有關係，我們領受了約翰的⾒
證，我們就與主有真實的關係。我們與主的關係，就是與天⽗的關係。耶穌在光中，
約翰和我們也要在光中。

「(約壹 3:21-24)我們的⼼不責備我們……」因著耶穌寶⾎功勞、主的話，我們的⼼
有平安，我們已經決定照著主的旨意⾏。信耶穌基督就是神的命令，且照著祂的命令
彼此相愛。

(約 4 章)信耶穌得救後，有真理的靈，正直、不接受異端、拒絕邪惡、神的愛在
我們裡⾯。神愛我們的⼼如何經驗？耶穌為我們死就是神的愛了

(約壹 4:9-12)意思是神愛我們，我們要相信也接受，我們願意愛神，就要愛神所愛
的⼈。當我們能具體愛周圍的⼈，不⾃私、不仇恨、不敏感，寧願放下⾃⼰，愛別⼈，
突然間神的愛會更多臨到我們。耶穌為我們釘⼗字架，讓我們與神和好，也與⼈和好，
就會產⽣能⼒吸引⼈進來。

為什麼聖經說「我們要在愛的事上常以為虧⽋。(參羅 13:8)」？我們經常愛的不夠，
愛就是要放下⾃⼰，以神的愛愛⼈，在愛的裡⾯，⼈會完全忘記⾃⼰，且充滿信⼼。
在神的愛原則之下，我們才能正確愛⼈。

〈約翰壹書〉最重要講神的愛，講我們和神正確的關係、確據、⽣命因著我們流
露出來，在神的光中，耶穌寶⾎洗淨我們，所以我們就能⼀直保持無虧的良⼼。如果
犯罪，就趕緊認罪，相信主赦免，我們也繼續愛神，向主承認罪性也不怕，因我們的
⽣命與主有連結。我們否定我們的罪性不再順從它，有軟弱繼續跟主承認，聖靈會幫
助我們，主的愛會激勵我們，主的真理會帶領我們，繼續信靠耶穌⼗架寶⾎功勞，⼗
字架成為我們⽣命的記號，在愛裡沒有懼怕。

(約壹 4:18-21)基督徒的⽣命關鍵，是有神的愛在裡⾯，愛神⼜能將愛流露到⼈⾝
上。

改變是從我們的⼼開始，連帶語⾔、動作⼀起改變。我們的⽣命若正確，⼈會感
受得到，因為⼈是有靈的。

「(約 5:18-21)凡從神⽣的，必不犯罪……」指得是，必不能夠⼀直不斷犯罪，⽽且
享受罪，不從罪裏出來。真正信耶穌的⼈，絕對不會習慣犯罪還享受在罪中。如果持
續犯罪，會覺得不舒服，感到煎熬痛苦，被逼得要從罪裏出來，這是⼀個基督徒會有
的⽣命記號。

主保守我們，我們也保守⾃⼰，這樣那惡者也無法害我們。全世界都臥在那惡者
⼿下，但我們是屬神的，不屬世界。



〈約翰壹書〉整章就是講基督徒的⽣命，我們有把握、確據，是與主有直接連結
的，可以原原本本、正正確確領受耶穌後，⼜再傳達出來。

結論：⾏在主的光中，遵守主的道，住在主的愛中、活在主的信⼼、⾒證耶穌基
督。(整章都在講光、真理、⽣命、愛，耶穌的⽣命因著我們流露)


